桦川县应急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为了更好地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帮助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方便、快捷地获取所需信息，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编制了《桦川县应急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bookmark: _GoBack]一、主动公开
（一）公开范围
县应急管理局向社会主动公开机构职能、法规文件（与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行政职责、业务动态、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普及以及我局职责范围内依法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
（二）公开形式
1.网站公开
对主动公开的信息，主要采取网站形式公开：桦川县政府信息公开目录http://www.huachuan.gov.cn/。
2.其他形式公开
本机关还将采用电视、广播、微信平台、电子信息屏、安全简报等其它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
（三）公开时限
本机关主动公开上述信息的时限为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依申请公开
除本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简称“申请人”）可以根据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本机关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一）受理申请机构
本机关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的机构为桦川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办公地址：桦川县住建大厦5楼
邮政编码：154300
联系电话：0454-3831821
传真号码：0454-3831821
受理时间： 8：30-11：30，13:30-17：00（节假日除外）
（二）申请的步骤
1.提出申请
向本机关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应当填写《桦川县应急管理局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表》可以到指定地点领取，复制有效。
申请人申请公开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应携带本人的有效身份证明；以组织名义提出申请的，还应当出具授权委托书或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有效身份证明。为了提高处理申请的效率，申请人对所需信息的描述请尽量详尽、明确；若有可能，请提供该信息的标题、发布时间、文号或者其他有助于本机关确定信息载体的提示。
①书面申请。申请人填写《申请表》后，当面或者通过信函、传真提交受理机构，并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②网上申请：申请人可通过互联网在政府政务公开网站上填写电子版《申请表》，向本机关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③口头申请。申请人采用网上申请或书面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提出，由受理机构代为填写《申请表》。
本机关不直接受理通过电话、短消息等方式提出的申请，但申请人可以通过电话咨询相应的服务业务。
2.申请处理
受理机构接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根据下列情况作出答复：
①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②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③依法不属于本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
④申请内容不明确、要件不完备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
在办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能当场答复的，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自收到申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特殊原因不能在规定时间内答复的，须经主管领导批准并告知申请人不能及时公开的原因。
三、不予公开
（一）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
（二）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本机关不予公开。但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本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
四、监督方式及程序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本机关未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监督部门投诉，也可以向监察机关举报或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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